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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业务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山东省消防条例》等有关规定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包括审批要素、审批流程、投诉举报、表单与文书等内容。

二、审批要素

审批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审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查材料、审批证件、实施标准和范围、审批流程、审批时限、批后监管部门、审批收费、审批咨询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

编码：

（二）实施机构：青岛市公安消防局
（三）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修订通过) 第十五条：“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2.《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07号,2012年7月17日修订）第八条：“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3.《山东省消防条例》（2011年1月14日修订通过）第二十四条：“公众聚集场所经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检查并取得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后，方可营业或者投入使用。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扩建、改建、内部装修或者变更用途的，应当重新申领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四）审批条件

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所用建筑物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验收或者核查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消防安全制度内容完整，与共用建筑物其他当事人之间消防安全责任明确；

3.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能够适应消防演练需要；

4.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

5.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具有职业资格；

6.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保持畅通。
（五）审查材料

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4.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5.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六）审批证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见附件1
（七）实施标准和范围。全市。
（八）审批流程。受理(１个工作日)—审查（10个工作日）—决定（3个工作日）—发证/办结（1个工作日）。
（九）审批时限。法定时限：13个工作日，《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07号,2012年7月17日修订）第十五条：“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承诺时限：13个工作日。
（十）审批收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一）审批咨询：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设立咨询部门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没有明确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见并告知咨询人。
三、审批流程

（一）收件

1.接收。责任人直接接收。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地址：青岛市金湖路16号，联系电话：0532—66577173。
2.登记。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在青岛消防监督管理系统进行录入登记。
3.编号。申请人向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提交申请的，责任人员在通过青岛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录入信息时，即可获得编号。
4.出具凭证。经审核，对材料齐全、填写无误、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受理凭证。凭证内容包括：材料名称、接收时间、凭证文号，受理人姓名，办理期限。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受理凭证由申请人即时领取。

（二）受理

1.审核：责任人对照审批条件进行审核。初步审核主要审查材料以及相关图件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完整等。
2.补正材料：

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出具不予受理凭证，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和补正期限。

3.受理决定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青岛消防监督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青岛消防监督管理系统自动生成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随机打印。

通知和领取的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

（三）审查

1.现场检查。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派出相关监督检查人员到申请单位项目场所实地检查，对建筑物或者场所基本情况、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情况、消防设施器材、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等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并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2.审核。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监督检查人员通过青岛消防监督管理系统上传消防安全检查意见，部门领导进行行政审批并做出审批意见。
（四）审批决定

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人员出具批准或不予批准意见，对文书加盖公章并打印。

（五）决定书送达：通知申请人到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领取批准文书。
（六）审批流程图

见附件2

（七）决定公开

审批决定（审批结果）在山东省消防总队网站（网址：http://sd.119.gov.cn/xiaofang/bsztc/index.htm公开。

（八）归档：许可材料实行分类归档。项目办结后由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具体办理人员负责装订归档。材料实行日清月结、年终一次性集中存放制度。
四、投诉举报

（一）受理岗位和职责：青岛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稽查队负责行政相对人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青岛市公安消防局纪委负责对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二）投诉举报的处理

1.对信函投诉举报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举报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3.对当面投诉举报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4.对投诉举报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5.对一般投诉举报要及时办理，并于接到举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重要投诉举报在5个工作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15个工作日，在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

6.受理投诉举报人员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纪律。

五、表单及文书

（一）申请预受理类

1.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申报表
见附件3
2.申请材料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见附件4
（二）审查与决定类

1.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见附件1

2. 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
见附件5
3.送达回证
见附件6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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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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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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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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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

3.

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附件3

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申请人（印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场所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地　　址
	
	建筑结构
	

	场    所

建筑面积
	
	使用层数

（地上/地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场所性质
	□公共娱乐场所：

□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舞厅、卡拉ＯＫ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游艺、游乐场所

□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其他

	
	□宾馆、饭店 □商场 □集贸市场 □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 □体育场馆 □会堂 □其他

	场所所在

建筑情况
	名    称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地上/地下）
	
	建筑高度
	

	消防验收/备案
情况
	□依法通过消防验收          文 号：

□依法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文 号：

其他情况：

	现有消防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机械防烟系统      □机械排烟系统      □消防控制室    □室内消火栓
□室外消火栓        □消防电梯          □应急广播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      □其他消防设施：

□安全出口 数量：

□灭火器   种类、型号和数量：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说     明

1.本表适用于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时填写。

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内容准确、完整，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填写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或打印，字迹清楚，文面整洁，不得涂改。

4.申报表应由申报单位加盖印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名。

5.文书中的“□”，表示可供选择，在选中内容前的“□”内画√。

6.“建筑结构”填写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等类型。“使用层数”填写场所实际使用建筑楼层号。

7.“场所所在建筑情况”一栏中分别填写所在建筑的名称、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如场所独自使用一栋或多栋建筑的，则无需填写该栏。
8.“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附送的材料目录及其他情况；场所使用多栋建筑的，在此处逐一说明。

9.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应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1）营业执照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书；

（3）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依照《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1）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

（2）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提交的材料请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A4型纸的规格装订，其中“营业执照”、“法律文书”、“资格证书”、“合格证”、“证明文件”等均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受理人员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附件4

（此处印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名称）
消防安全检查申请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X公消安凭字〔    〕第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　 　 　年　  月 　日申请     （场所名称） 

                    （地址：                                     

            ）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提供了下列材料：

□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 2.营业执照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 3.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书复印件；

□ 4.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 5.场所平面布置图；

□ 6.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复印件；

□ 7.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 8.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

□ 9.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10.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复印件；

□ 1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审查，存在以下情形，不予受理：□1.依法不需要消防安全检查；□2.不属于本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上列第            项材料。

/经审查，申请符合规定，予以受理。我      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投入使用或者营业的决定。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受理专用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收：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存档。
附件5

（此处印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名称）

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决定书
X公消安不字〔    〕第    号

                         ：

根据你单位（场所）关于            （场所名称）            （地址：                                          ）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申请，我      于      年   月   日派员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经检查，存在下列消防安全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收：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一份存档。
附件6

（此处印制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名称）

送  达  回  证
编号：〔    〕第    号

	送达的文书名称及文号
	

	受送达人姓
（名称）
	

	送达地点
	

	送达人单位及送达人签名
	

	送达方式
	□1.直接送达  □2.留置送达  □3.委托送达

□4.邮寄送达  □5.转交送达  □6.公告送达

	签 收 人
	□1.受送达人  □2.委托代理人

□3.代收人（与受送达人关系                  ）

                                  （签名）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见证人及其

单位或住址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此文书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存档
说     明

1.本文书是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当事人拒绝签收或不能采取当场交付方式的情况下，送达文书时使用的文书。

2.“送达人单位及送达人签名”处填写送达文书的2名以上执法人员所在单位名称并由送达人签名。

3.“签收人”处由受送达人填写，受送达人是公民的，应由其本人签收；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单位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收，也可以由该单位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并加盖单位收发印章或单位印章。受送达人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收人签收文书的，应附书面委托书或授权书。由他人代收的，应在“与受送达人关系”后填写相应关系。

4.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收文书或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送达人邀请见证人见证后将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的送达方式。留置送达也适用于对单位的送达。送达人应在“备注”栏注明拒收情况，并邀请2名以上基层组织或其所在单位的代表等说明情况，由其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见证、注明日期。

5.委托送达是在异地送达文书且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委托受送达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代为送达的送达方式。采用委托送达的，应在“备注”栏注明采取委托送达的原因，并附委托函，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6.转交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是军人或被羁押等特定情况下，不宜或不便直接送达的，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或所在羁押单位等转交的送达方式。代为转交的单位收到文书后，应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采用转交送达的，应在“备注”栏注明采取转交送达的原因和代为转交的单位。

7.邮寄送达是在采取直接送达、委托送达等方式送达文书有困难的，采取挂号信方式送达文书的送达方式。采用邮寄送达的，应在“备注”栏注明采取邮寄送达的原因，并附挂号信回执，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8.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无代收人，或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文书的，采取张贴公告、登报、广播的方式送达文书的送达方式。采用公告送达的，应在“备注”栏注明采取公告送达的原因，并附公告正式文本。公告送达的法定期限一般为60日，届满即发生送达效力。火灾事故认定文书公告送达的法定期限为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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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509353610.xls
取水许可

		青岛市公安消防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许可事项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

		承办机构：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处  服务电话：66577173  监督电话：96119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责任人受理

不予受理凭证
  受理凭证

1天

责任人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检查
3、填写监督检查记录

审核

审核

审批处工作人员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

审批处长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报上级领导
审批

责任人发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2天

1天

10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3.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4.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
5.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取水工程

		

												Q/ZBZW  TG  302.116-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取水工程或设施许可事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取水许可申请书
2、经论证的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3、第三者承诺书或其
   它文件



水资源

		

												Q/ZBZW  TG  302.117-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         
2、经论证的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河道

		

												Q/ZBZW  TG  302.118-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设计资料
3、经论证的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采砂

		

												Q/ZBZW  TG  302.119-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河道采砂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河道采砂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第三者承诺书



洪评

		

												Q/ZBZW  TG  302.120-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洪泛区、蓄滞洪区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排污口

		

												Q/ZBZW  TG  302.121-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排污口设置论证报
   告书



水保

		

												Q/ZBZW  TG  302.122-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水工程

		

												Q/ZBZW  TG  302.123-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3、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书



城市供水

		

												Q/ZBZW  TG  302.124-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供水）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淄博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供水）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水库大坝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利用大坝坝顶兼做公路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和施工方案



占用农业灌溉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国务院决定第412号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项目建设方案



蓄滞洪区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文

批准文件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领取文件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经论证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书
3、防洪避险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市污水

		

												Q/ZBZW  TG  302.125-2013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流程图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无（12个工作日）

		审批依据：《山东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承办机构：市水利局窗口      服务电话：2306882     监督电话：2778767



申请

受理

申请人提交
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
  补正材料通知书

1天

窗口承办

1、提出承办意见
2、组织现场勘察
3、写出勘验报告
   和初审意见

申核

审核

局分管领导提
出审核意见

批准

局主要领导签署
批准意见

批准

窗口发证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城市污水处理）
许可证

发证

取证

申请人
取证

窗口内

窗口外
窗口外

2天

2天

6天

1天

核发证件

办理程序
文件传递

工作内容

承办

1、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等附件材料
3、其它材料




